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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

“五一”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五一”节即将来临，正常情况下，我省森林防火关键期也即将结束。根据节日期间天气预报、近期周边省份火情和厅主要领导指示，为认真贯彻全国森林防火工作紧急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省政府一系列工作部署，切实做好“五一”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特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严格落实责任。各地要针对“五一”期间的特点，认真贯彻落实省护林防火指挥部、民政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林业厅、旅游局五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清明、“五一”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的紧急通知》精神，准确研判火险趋势、人员活动规律、野外用火情况以及主要火灾隐患，制定防范方案，做到早部署、早落实，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确保思想认识、组织领导、防范措施和行动反应到位，严防发生大的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生态安全。

二、加强宣传教育，营造防火氛围。各地要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微博、短信等媒体和旅游景点的宣传栏、警示牌、标语等媒介，因地制宜地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努力提高社会公众的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全社会关注森林防火、参与森林防火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应急准备，有效处置火情。各级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要进入戒备状态，进一步加大巡护密度和监测力度，继续做好防扑火的各项准备，一旦发生火情，要根据火情迅速启动相应的扑火预案，集中优势兵力，在最短时间内扑灭火灾，防止小火酿成大灾，确保人员安全。火灾扑灭后，要加强余火清理和火场看守，严防死灰复燃。

四、加强值班值守，确保信息畅通。节日期间，各级森林防火办要继续坚持24小时值班，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制度。确保火情及时发现、及时通报，为提早控制、消灭森林火灾创造条件。对群众报告的火警和卫星监测到的热点，要及时核实并迅速反馈。要加强火情信息管理，确保火情信息报道的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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